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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期重點掃描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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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會計師

黃彥賓

會計師

KPMG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服務團隊以專業的稅務見解及多年應對稅捐稽徵機關查核

之經驗，彙整最新稅務法規及要聞，使讀者可以輕鬆掌握第一手稅務資訊新知，並以

深入淺出的方式探討稅捐稽徵機關及法院之觀點，提出預防與解決稅務爭議3階段之因

應措施，依序控管及降低稅務爭議產生，以利企業及時因應稅政或稅制之快速變革，

精準迅速掌握各項稅務訊息，而在經營上能建立前瞻的思維及宏觀的視野。

本期摘錄財政部核釋以外幣為功能性貨幣之課稅規定、出租社會住宅之租金收入免徵

營業稅，有限合夥可比照公司組織適用盈虧互抵及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外

國營利事業，未依法申報納稅之處理等4則新頒解釋函令；財政稅務要聞摘錄財政部修

正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32條條文將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停止適用時點，延後自110年1

月1日施行等3則。本期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案例精選為「行政法院對於納稅者之應納

稅額，應以查明事證並核實確認為原則」，敬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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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法規增修 & 新頒解釋函令 June 2019

以外國貨幣為功能性貨幣並作為記帳貨幣之課稅規定

財政部108年5月15日台財稅字第10704680910號令

KPMG補給站

以外國貨幣為功能性貨幣並作為記帳貨幣，其記帳貨幣以外之貨幣交易(含新台幣)應

依交易日匯率換算為功能性貨幣記帳，而其損益換算為新台幣之表達貨幣據以申報營

利事業所得稅之匯率，基於規範明確性與一致性考量，應以所訂定依據與計算方式之

年平均匯率為準。至於記帳貨幣以外之貨幣交易(含新台幣)於入帳與結匯之匯率變動

實現之兌換損益，亦以上開同一匯率換算為新台幣申報。

營利事業依國際會計準則第21號「匯率變動之影

響」或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22號「外幣換算」規

定，以外國貨幣為功能性貨幣並作為記帳貨幣，其

依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

19條第2項規定，將決算表折合新臺幣之匯率及匯率

變動之兌換損益認定規定如下：

一. 以外國貨幣記帳之各項收入、成本、費用及損

失，應按所得年度臺灣銀行每月末日之牌告外

幣收盤即期買入匯率（如無，採現金買入匯

率）計算之年度平均匯率（以四捨五入計算至

小數點以下第五位）換算為新臺幣，據以辦理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

二. 以記帳貨幣以外之貨幣（含新臺幣）交易，其

入帳匯率與結匯匯率變動所產生之損益，依營

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29條及第98條規定列

為當年度兌換損益，並依前點規定之匯率換算

為新臺幣申報。

出租住宅作為社會住宅使用者，取得之租金收入免徵營業稅

財政部108年5月22日台財稅字第10800545380號令

KPMG補給站

住宅法第22條第3項及第23條分別訂有社會住宅之營業稅免稅及所得稅優惠規定。社

會住宅營運期間作為居住、長期照顧服務、身心障礙服務、托育服務、幼兒園使用之

租金收入，及以承租民間住宅並轉租及代為管理或媒合等方式辦理社會住宅取得之租

屋服務費用，免徵營業稅。而出租房屋給地方政府或是包租代管業者作為前開社會住

宅使用，每月每屋租金收入最高可享有1萬元的免稅額，其超過1萬元之必要損耗及費

用得按租金收入之60%計算減除，比一般出租建物以43%設算租金成本費用優惠。另

有地價稅及房屋稅之租稅優惠授權地方政府依所訂定自治條例之適用。

住宅所有權人出租其所有之住宅供主管機關或民間

依住宅法第19條第1項第5款、第6款及第2項第4款

規定興辦社會住宅，並於該社會住宅營運期間作為

居住、長期照顧服務、身心障礙服務、托育服務、

幼兒園使用取得之租金收入，依同法第22條第3項規

定免徵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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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法規增修 & 新頒解釋函令 June 2019

有限合夥適用盈虧互抵之相關規定

財政部108年5月16日台財稅字第10804535120號令

KPMG補給站

依有限合夥法設立之有限合夥組織具有獨立法人格，並具盈餘分配及保留之權利。財

政部前核釋合作社及醫療社團法人得比照公司組織適用前10年虧損扣除，故基於平等

原則之意旨，爰有本令釋之發布。

依有限合夥法設立登記之有限合夥，其會計帳冊簿

據完備，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所得稅法第77

條所稱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申

報者，可比照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適用所得稅法

第39條第1項但書有關前10年虧損扣除之規定。

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外國營利事業，
未依法申報納稅之處理

財政部108年4月26日台財稅字第10804524120號令

KPMG補給站

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外國營利事業，如有非屬扣繳範圍之所得，

應依據所得稅法73條第1項後段規定申報納稅，其未依法申報得比照適用「結算申報」

之滯報、怠報及漏稅罰之處理。唯此一規範有無違反租稅法律主義及裁罰法定原則之

意旨，不無疑義。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

利事業，於中華民國境內有非屬所得稅法第88條規

定扣繳範圍之所得，其未依同法第73條第1項後段規

定申報納稅者，稽徵機關應依同法第79條第1項、第

108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辦理；其未依規定期限辦

理申報，經稽徵機關依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

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後，嗣如經調查另行發現課

稅資料，應依同法第110條第2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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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第32條條文

05  財政稅務要聞

財政部表示，於本(108)年5月24日修正發布「統一發票

使用辦法」第32條規定，修正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停止

使用時點，由109年1月1日延長1年至110年1月1日。

財政部說明，鑑於使用電子計算機開立統一發票之營業

人已具備一定程度之資訊能力，且電子發票為統一發票

政策推動方向，因此對於使用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營業

人，提供兩年緩衝期規劃導入電子發票，各地區國稅局

並積極輔導；惟近來迭有營業人反映電子計算機統一發

票套版紙仍有存貨尚未用罄，或配合導入電子發票需時

日規劃資訊、帳務軟體系統開發及整合作業，尚需時調

整因應。該部基於愛心辦稅且為逐步推動電子發票政

策，並兼顧實務作業，爰再延長1年緩衝時間，自110年

1月1日停止使用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俾使營業人有足

夠時間調整內部作業，各地區國稅局將賡續積極輔導，

俾使政策順利推動。

KPMG補給站

為推動電子發票政策，財政部前於107年1月19日以台

財稅字第10704510060號令發布修正「統一發票使用辦

法」第7條條文，將統一發票種類刪除電子計算機統一

發票，原訂自109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電子計算機統一

發票。因衡酌企業資訊能力接軌及系統轉換所需時程，

再修正該辦法，將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停止適用時點，

延後自110年1月1日施行。

108年5月24日財政部賦稅署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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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比例扣抵法」計算稅額，
經核定確定後，不得改採「直
接扣抵法」

06  財政稅務要聞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依稅捐稽徵法第34條第3項第1

款之規定，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案件，納稅義務人未

依法申請復查者，即已確定。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

辦法第8條之1規定 ，兼營營業人符合帳簿記載完備，

能明確區分所購買貨物、勞務或進口貨物之實際用途

者，得採用「直接扣抵法」，但經採用後3年內不得變

更。兼營營業人若選擇採用「比例扣抵法」調整稅額，

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後，未申請復查，即生確定效力，

嗣後不得再申請改採「直接扣抵法」調整當期稅額。

該局指出，轄內甲公司為兼營營業人，103年1-12月應

稅銷售額15餘萬元，免稅銷售額1,400餘萬元，於103年

11-12月營業稅申報時，自行選擇採「比例扣抵法」計

算進項稅額不得扣抵銷項稅額之比例，申報累積留抵稅

額4萬餘元，經該局按其申報數核定，並經確定在案。

惟甲公司嗣後發現，改採「直接扣抵法」得申報累積留

抵稅額198萬餘元，較為有利，依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

定，以適用法令及計算錯誤為由，申請更正，經該局駁

回其申請，仍表不服，提起訴願、行政訴訟亦遭最高行

政法院判決駁回而告確定。

KPMG補給站

兼營免稅貨物或勞務者(含取得股利收入)之營業人，其

進項稅額不得扣抵銷項稅額及購買國外勞務應納營業稅

額之比例與計算有「比例扣抵法」與「直接扣抵法」兩

種方式。營利事業原採比例扣抵法申報，經發現採直接

扣抵法較為有利，由於非屬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之

情形，故若為已核課確定之案件，將有不能申請更正之

疑慮，應予留意。

108年5月20日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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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購業者，除佣金收入外，
尚應按商品實際價格開立統
一發票

07  財政稅務要聞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近年代購商機夯，代購業者接

受委託代為購買貨物，賺取代購服務費，但代購業者常

常只開立佣金收入統一發票給委託人，卻漏未以代購貨

物之實際價格開立統一發票交付委託人作為進項憑證。

該局進一步說明，營業人若以自己名義代為購買貨物交

付與委託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條及同

法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應視為銷售貨物並以貨物之實

際價格認定為銷售額，且委託雙方應訂立書面契約，以

供國稅局查核。另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17條規定，將

代購貨物送交委託人時，除佣金收入開立統一發票外，

應依代購貨物之實際價格開立統一發票，並註明「代

購」字樣，交付委託人。

該局呼籲，營業人如有受託代購之交易行為時，於購入

代購貨物時，應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並於交付商品與

委託人時，同時開立佣金收入及以購得商品之價格開立

註明「代購」字樣之統一發票，交付委託人，依法報繳

營業稅，以免遭補稅處罰。

KPMG補給站

代購或代銷之視為銷售行為，除代購或代銷所取得之佣

金外，尚須就代購或代銷貨物或勞務之實際價格，分別

開立統一發票交付委託人與買受人。所謂代購或代銷，

指受託人與委託人間訂有應依約定價格代為購貨或銷售

貨物或勞務之契約約定而言。

108年5月9日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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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院對於納稅者之應納稅
額，應以查明事證並核實確認
為原則

09  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案例精選

爭點

行政法院對於納稅者之應納稅額，應以查明事證並核實

確認為原則；僅有在案情複雜難以查明事證之情況下，

可發回原審法院或稽徵機關更審或重核。

事實摘要

甲公司於民國102年11月25日報關進口印尼產製食用南

薑片乙批（下稱系爭貨物），原申報進口單價為CIF

USD 0.2/KGM，嗣經財政部關務署依關稅法第13條規

定實施事後稽核結果，將申報進口單價改按 CIF

USD0.95/KGM核估完稅價格；重新核算後，除原已繳

納之稅款外，尚應補繳稅費計新臺幣（下同）251,638

元（下稱原處分，含進口稅193,271元、營業稅57,981

元及推廣貿易服務費386元）。甲公司不服，申請復

查，未獲變更，提起訴願，經遭訴願決定駁回，甲公司

仍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

裁判要旨

一. 依據關稅法第29條第1項、第2項、第5項之規定，

從價課徵關稅之進口貨物，其完稅價格首應以該進

口貨物之交易價格，即進口貨物由輸出國銷售至中

華民國實付或應付之價格作為計算根據。海關對納

稅義務人提出之交易文件或其內容之真實性或正確

性存疑，納稅義務人未提出說明或提出說明後，海

關仍有合理懷疑者，即視為無法按關稅法第29條規

定（進口貨物之交易價格）核估其完稅價格，並應

依序按照關稅法第31條（同樣貨物之交易價格）、

第32條（類似貨物之交易價格）、第33條（國內銷

售價格）、第34條（生產成本及費用之計算價

格）、第35條（依據查得資料以合理方法核定）規

定之標準予以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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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查，甲公司於102 年11月25日向財政部關務署報

運進口系爭貨物 ， 原申報單價為 CIF USD

0.2/KGM，經財政部關務署事後稽核結果，供應商

雖表示發票列載價格為實際交易價格並檢附存檔發

票等資料供核，惟其所提供之發票實為臺灣報關發

票影本，並非存檔發票，且賣方未能就交易價格較

一般行情為低之原因提出說明或提供佐證資料，有

合理懷疑存在，財政部關務署依關稅第29條第5項

規定，視為無法依該條規定核估完稅價格，應有理

由。本件無出口日期前後30日內按關稅法第31條規

定同樣貨物，及第32條規定類似貨物之相關資料可

供核價參考；甲公司雖提供103年4月15日與乙公司

交易之國內銷售發票，惟其於102年11月25日進口

單價USD 0.2/KGM及國內銷售價格TWD18 元

/KG，與甲公司102年7至10月間售予丙公司之銷售

發票價格TWD74元/KG 相差甚鉅，難以作為同法第

33條按「國內銷售價格」核估完稅價格之依據；且

甲公司未提供國外生產成本、費用及一般利潤等計

算資料，亦無同法第34條規定之適用。這部分財政

部關務署主張及訴願決定是有理由的，可以支持。

三. 惟查，財政部關務署主張的合理價格是依據另案報

單為基礎，但另案報單所依據的價格（USD

0.95/KGM）經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為最高行政

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61號判決廢棄，不採該價格，

足見財政部關務署依關稅法第35條所定以合理方法

核定系爭貨物完稅價格之基礎已不存在，據以作成

之原處分並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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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況甲公司是102年11月25日進口系爭貨物，其於同年

月8日也有進口一批相同貨物。雖然該批貨物申報為

「中藥用」，但係公司對於貨物之用途選擇，並非所

進口同名貨物之品質、規格上有所差異。該案進口單

價係依甲公司提供該案國內銷售發票，按甲公司102

年度營利事業毛利率為11％，經核算CIF為TWD

8.897/KGM（計算式：完稅價格＝銷售價格×【1

− 102 年度毛利率11％】÷【1+進口稅率20％+推貿

費0.04％】＝12×【1−0.11】÷【1+0.2+0.0004】

＝TWD 8.897/KGM ）。由於該案的進口時間與本件

相近、進口貨物相同、數量相仿，且如以該案核估單

價作為本件進口單價，亦為兩造所接受，故應以該案

核估進口單價的方式，作為本件稅費計算基礎的合理

方法。從而，應以進口單價(CIF)TWD 8.897/KGM

計算甲公司之應納稅費合計為100,779元（含進口稅

77,404元、營業稅23,221元及推廣貿易服務費154

元），財政部關務署應依本院見解，扣除甲公司已繳

稅費後，重新核定原處分。

判決字號

106,簡,102

裁判日期

108.04.23

裁判主文

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KPMG補給站

在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以下簡稱納保法)施行前，行政法院

對於稅務訴訟之審理，即便認定納稅者之主張有理由，

然對於其應納稅額之確認，往往不論事證查明之程度，

皆逕行發回原審法院更審或責令國稅局另為適法之處

分，常造成原審法院或國稅局於更審或重核後仍堅持己

見而未予變更原判決或原處分，衍生同一案件可能歷經

數次更審或重核後，仍未能獲得平反之訴訟資源浪費現

象。惟在納保法正式施行後，其第21條已明文規定「行

政法院對於納稅者之應納稅額，應查明事證以核實確

認，在納稅者聲明不服之範圍內定其數額。但因案情複

雜而難以查明者，不在此限。」，故當行政法院所查明

之事證已足對納稅者應納稅額作確認時，即應直接於判

決中進行確認，尚不得再責令原審法院更審或國稅局重

核。本案之法官即因已秉於職權查得相同貨物之銷售價

格，而足以據此認定系爭貨物合理之進口價格，是直接

依據納保法之規定對於甲公司之應納稅費進行確認，可

見納保法自106年12月28日施行後，對於納稅者權利之

保障確有助益，應有助於扭轉稅務爭訟案件納稅者勝訴

率偏低之現況，故爾後如納稅者遭遇稅務爭訟案件，建

議可就如何適當的採用納保法之規定諮詢專業意見，以

保障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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